




(3) 相當於約人民幣 11,878,000元的港元等值金額須由康達投資於 (a)目標資產及相

關資料移交予康達投資而康達投資與賣方簽署資產移交備忘錄（「資產移交備

忘」）； (b)賣方清償 莆田公司的債務（康達投資與賣方已共同同意者除 外 ）；

及 (c)康達投資取得莆田公司的實際控制權而康達投資的代表獲莆田公司的董

事會委任為總經理後三個營業日內支付予賣方；

(4) 相當於約人民幣 6,731,150元的港元等值金額須由康達投資於賣方完成資產移

交備忘所要求的整改（如有）後三個營業日內支付予賣方；及

(5) 相當於約人民幣 1,187,850元的港元等值金額須由康達投資於康達投資完成莆

田公司50.3%股權的工商登記手續後三個營業日內支付予賣方。

先決條件

買賣協議須待下列先決條件達成後，方告完成：

(1) 由（其中包括）康達投資與賣方簽立股東協議；

(2) 康達投資須完成對Hatlen Investment及莆田公司的初步盡職審查；

(3) Hatlen Investment及莆田公司的財務狀況、法律、業務或營運並無出現重大不

利變動；

(4) 於買賣協議完成時並無不真實、不正確或具誤導成份的資料；

(5) 康達投資及賣方不論根據任何法律、規例、上市規則或其他規例取得所有必

要的批准、許可及授權；

(6) 康達投資須於簽立買賣協議後 15個營業日內向賣方提供變更Hatlen Investment

股權架構的一切所需資料，而賣方須於簽立買賣協議後 30個營業日內完成變

更Hatlen Investment的100%股權擁有人及實益擁有人；

(7) 康達投資於移交目標資產及相關資料期間並無發現Hatlen Investment的其他債

務（康達投資與賣方已共同同意者除外）；及

(8) 賣方須於簽立資產移交備忘後 90個營業日內完成資產移交備忘所要求的整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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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康達國際環保有限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

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Hatlen Investment」 指 Hatlen Investment (Aus. ) Pty Ltd，於二零零二年四月

二十二日在澳洲註冊成立的公司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香港」 指 香港特別行政區

「康達投資」 指 康達投資（香港）有限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二日在

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

公司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澳門

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普羅達克森水務」 指 普羅達克森（亞洲）水務控股有限公司，於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十四日根據香港法例註冊成立的私人公司

「莆田公司」 指 普羅達克森（莆田）水處理有限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九

月四日在中國註冊成立的中外合資企業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買賣協議」 指 湯梅與康達投資於二零一七年一月十三日訂立的買賣

協議，內容有關收購Hatlen Investment的100%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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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協議」 指 普羅達克森水務其他股東、康達投資與普羅達克森水

務於二零一七年一月十三日訂立的股東協議，以規範

彼等各自於普羅達克森水務的權利及義務

「賣方」 指 湯 梅 ， 屬 個 別 人 士 ，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一 月 十 三 日 為

Hatlen Investment的唯一股東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康達國際環保有限公司

主席

趙雋賢

香港，二零一七年一月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九名董事，即執行董事趙雋賢先生、張為眾先生、劉

志偉女士、顧衛平先生及王立彤先生，非執行董事莊平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

事徐耀華先生、彭永臻先生及常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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